
臺灣新北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易字第315號

公  訴  人  臺灣新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蔡月娥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選任辯護人  楊軒廷律師

            王淨瑩律師

            金冠穎律師

上列被告因毀損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2年度偵字第72108

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蔡月娥犯毀損他人物品罪，處拘役伍拾伍日，如易科罰金，以新

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事　實

一、蔡月娥於民國112年6月29日22時30分許，在新北市○○區○

○路00巷00弄00號前，見卉心科技工程有限公司（下稱卉心

公司）所有車牌號碼000-0000號自用小貨車停放該處，影響

其房客出入，因而心生不滿，竟基於毀損之犯意，手持不詳

利器，刺破前開車輛之左、右前輪，致該車輛之左、右前輪

受損而不堪使用，足生損害於卉心公司。

二、案經卉心公司訴由新北市政府警察局蘆洲分局報告臺灣新北

地方檢察署檢察官偵查起訴。

　　理　由

壹、證據能力部分：

　  按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陳述，雖不符刑事訴訟法第159

條之1至第159條之4之規定，而經當事人於審判程序同意作

為證據，法院審酌該言詞陳述或書面陳述作成時之情況，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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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適當者，亦得為證據；又當事人、代理人或辯護人於法院

調查證據時，知有刑事訴訟法第159條第1項不得為證據之情

形，而未於言詞辯論終結前聲明異議者，視為有前項之同

意，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5定有明文。經查，檢察官、被告

蔡月娥及其辯護人於本院審判程序時，均未曾對卷內供述證

據之證據能力有所爭執，是本案供述證據部分視為同意作為

證據，本院審酌各該證據作成或取得時狀況，並無顯不可信

或違法取得等情況，且經本院依法踐行證據調查程序並認為

適當，而有證據能力。至其餘資以認定本案犯罪事實之非供

述證據，亦查無違反法定程序取得之情形，依刑事訴訟法第

158條之4之反面解釋，亦有證據能力。至辯護人主張卷附監

視器畫面未顯示拍攝時、地，有遭偽造之可能性，應認無證

據能力等語，惟監視器畫面乃依機械之方式所留存之現場影

像，並非供述證據，無傳聞法則適用，且對「被告是否有刺

破本案車輛輪胎」之待證事實，具有相當之關聯性，應認有

證據能力。

貳、實體部分：

　　訊據被告蔡月娥固坦承卷附監視器畫面中，在本案車輛旁之

女子，為其本人，然矢口否認涉有何毀損犯行，辯稱；我沒

有拿工具，也沒破壞該車之輪胎等語；辯護人則為被告辯護

稱：本案監視器畫面並未顯示時間，無法證明係案發當天所

拍攝，且依證人林義忠證述，其發現右前車輪遭破壞後，有

特別巡視4個輪胎的狀況，豈有可能翌日才又發現左前車輪

遭破壞？被告與告訴人間因停車問題而交惡，本案不排除係

告訴人發現右前車輪遭毀損後，故意栽贓被告，且告訴人公

司因車輛亂停導致與鄰居交惡，不能僅因被告曾經在告訴人

車上放警告字條，就認本案係被告所為，本案罪證不足，請

為被告無罪之諭知等語。經查：

一、證人林義忠於112年6月29日22時30分許，在新北市○○區○

○路00巷00弄00號前，發現本案車輛右前車輪遭刺破，遂報

警處理，警方到場時，在本案車輛前擋風玻璃上書有「再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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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警告拒絕你車停放 當心漏氣」之警告紙板，係被告所放

置，且本院勘驗筆錄附件中，在本案車輛旁之人，即為被告

本人等節，為被告所不否認，核與證人林義忠於警詢、偵訊

及本院審理時、證人楊育升及林振興於本院審理時證述之情

節大致相符，並有112年6月30日BQM-8720輪胎損壞照片、現

場監視器畫面，及本院勘驗筆錄各1份在卷可佐，此部分事

實首堪認定。

二、被告及其辯護人雖以前詞置辯，惟查：

　㈠證人林義忠於本院審理時具結證稱：當天我將本案車輛停在

案發地點，晚上加班結束要回家時，發現右前車輪沒氣，當

時想到被告之前有說如果我再停在該處，會給我放氣，所以

我自認倒楣就先自己充氣，沒辦法充氣才發現輪胎被刺破，

所以就報警處理，警察到場後有拍照，並要求我們提供具體

證據，方能提出告訴，還要我們提供監視器畫面，所以我們

才調監視器畫面，隔天上班時，發現左前車輪也被刺破，有

再通知警方到場處理等語（見本院卷第51頁至第63頁）。

　㈡證人即本案到場處理警員楊育昇於本院審理時具結證稱：11

2年6月29日23時55分許，證人林義忠打110報案，當時接獲

通報，我是到場處理的警員，到場時，證人林義忠就跟我說

本案車輛右前車輪被刺破，我當下看確實右前車輪有被刺破

的痕跡，車子前擋風玻璃有放紙板，警告證人不要再把車停

在該處，現場雖然有設置監視器，但是證人不是負責人，所

以要等上班才能調監視器給我，隔天早上證人有再報警，說

左前輪胎也被刺破，但是另外一個警員去現場處理，之後再

移交給我，我到場時，只有針對右前車輪查看並拍照等語

（見本院卷第152頁至第162頁）。

　㈢證人即本案修車技師林振興於本院審理時具結證稱：告訴人

公司的車子都是交由我來維修、保養，本案車輛係告訴人公

司會計通知開拖車拖回來維修，當時檢查前面兩輪都是側面

破掉，通常正常情況都是正面破掉，而且沒遇過兩側輪胎同

時側面破掉的，輪胎通常只有正面有鋼絲，側面沒有，所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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側面很容易刺破，如果拿適當的利器，應該很快、不用費力

就能瞬間刺破，本案車輛的輪胎都是側面破掉，所以不能補

胎，只能更換，且輪胎遭刺破的深淺不小，所以漏氣的時間

不一定一樣等語（見本院卷第165頁至第180頁）。

　㈣是證人林義忠、楊育昇、林振興等人上開證述，互核大致相

符，且無矛盾之處，並有卷附112年6月30日BQM-8720輪胎損

壞照片及現場監視器畫面各1份（見偵卷第15頁至第20頁）

在卷可佐，則衡諸本件被告所涉毀損罪之法定刑最重為2年

以下有期徒刑，然證人林義忠於本院審理時之證詞均經具

結，而偽證罪之刑責為有期徒刑7年以下，其法定刑顯較毀

損罪重，且證人林義忠於發現當時立即報警處理，而其所指

述輪胎遭破壞及發現輪胎遭破壞後之處理方式，亦與證人楊

育昇、林振興證述之情節相符。佐以本院勘驗卷附監視器畫

面之結果（見本院卷第49頁至第51頁、第75頁至第79頁）：

　　⒈於畫面顯示時間00：09至00：12間，畫面一開始一樓大門

呈現開啟狀態，並未見被告有走動身影，於畫面顯示時間

00：11時，被告從車輛前方出現，並往本案車輛左前車輪

靠近；於畫面顯示時間00：13至00：20時，可見被告將手

伸進本案車輛左前車輪處，雙手放在車輪上，身體前後晃

動，疑似有將物品拔出的動作；於畫面顯示時間00：21至

00：33間，被告右手疑似持不明物體，並退至路中看著本

案車輛數秒後，於畫面顯示時間00：34至00：40間，被告

移動至本案車輛左前方，並往右邊觀看後，於畫面顯示時

間00：41時，進入開啟的大門並上樓。

　　⒉由上開勘驗筆錄及影片截圖可知，被告確實有靠近本案車

輛，且有手持不明物體，將手伸進左前車輪處，並有疑似

將物品拔出的動作，被告雖辯稱其當時是嘗試要洩氣，然

被告當時將手伸進車輛左前車輪處，並將雙手放在車輪

上，身體前後晃動之動作，與轉開閥門洩氣的動作明顯不

符，是被告此部分所辯，尚難採信。至辯護人為被告辯護

稱本案告訴人所提供監視器畫面，上無明確時間，無從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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斷即為本案發生時間等語，然查，卷附監視器光碟，係證

人林義忠報警後，經到場警員楊育昇要求，方才於上班日

調閱後，提供予警方，而非證人林義忠事先備妥，此部分

業據證人林義忠、楊育昇到庭證述明確，且觀諸卷附監視

器影片截圖，可知被告為上開行為時，本案車輛右後方，

有一斜放之機車，而112年6月30日凌晨，警員楊育昇到場

處理時，該機車仍停放在原處，角度、位置均與監視器影

片截圖相符，此有警員楊育昇當場所拍照片及卷附監視器

影片截圖各1份（見偵卷第15頁、本院卷第75頁至第79

頁）在卷可考，是在無其他事證足認扣案監視器影片並非

案發當天所拍攝下，自難遽認辯護人此部分辯詞可採。是

綜合上開事證，堪認本案車輛左、右前車輪，均係被告持

不詳利器刺破可明。

　㈤綜上，本案事證明確，被告犯行堪以認定，應依法論科。

三、論罪科刑：

　㈠論罪：

　　公訴意旨認被告蔡月娥僅毀損本案車輛左前車輪，而未起訴

被告同時亦有毀損本案車輛右前車輪之犯行，然此部分事實

業經本院認定如前，在此不贅。又衡諸被告於密切時間內，

毀損本案車輛右前車輪，因與被告上開經起訴之毀損本案車

輛左前車輪之行為，具有一罪之關係，應為起訴效力所及，

即起訴範圍擴張，依刑事訴訟法第267條規定，本院自得併

予審理，又前揭事實擴張之部分，業經本院於113年9月26日

審理時當庭告知，並諭知就此部分應一併辯混（見本院卷第

149頁），是無礙於被告訴訟上防禦權之行使，先予敘明。

是核被告所為，係犯刑法第354條之毀損罪。

　㈡科刑：

　　爰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審酌被告僅因停車糾紛，不思理

性解決，恣意破壞告訴人所有本案車輛左、右前車輪，致令

不堪使用，所為實有不該，兼衡其素行（見卷附臺灣高等法

院被告前案紀錄表）、於本院自陳之智識程度及家庭經濟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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況，暨衡其犯罪目的、手段、情節、其行為所造成之損害程

度、被告犯後始終否認犯行，飾詞矯飾，且未賠償告訴人所

受損害，亦未獲得其諒解之犯後態度等一切情狀，量處如主

文所示之刑，並諭知罰金如易服勞役之折算標準。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299條第1項前段，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周彥憑提起公訴，檢察官陳建勳、鄭存慈到庭執行

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21 　日

　　　　　　　　　刑事第一庭　法　官  鄭淳予

上列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敘明上訴理由，向本院提

出上訴狀 (應附繕本) ，上訴於臺灣高等法院。其未敘述上訴理

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切勿逕送

上級法院」。

　　　　　　　　　　　　　　　書記官　汪承翰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日

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全文：　

中華民國刑法第354條

毀棄、損壞前二條以外之他人之物或致令不堪用，足以生損害於

公眾或他人者，處二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一萬五千元以下罰

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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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ackground: linear-gradient(#ffffff,#E0E1E2);
  border-radius: 3px;
  box-shadow: 0 0 0 1px rgba(34,36,38,.15) inset;
  -webkit-user-select: none !important;
  transition: opacity .1s ease,background-color .1s ease,color .1s ease,box-shadow .1s ease,background .1s ease;
}

.he-button:hover {
  background: #FFF;
  box-shadow: 0 0 0 1px rgba(34,36,38,.35) inset, 0 0 0 0 rgba(34,36,38,.15) inset;
}*/

.ui-resizable-helper {
    border: 2px dotted #888888;
    background-color: #888888;
    opacity: .3;
}

.thin-scrollbar::-webkit-scrollbar {
    height: 10px;
    width: 10px;
}

::-webkit-scrollbar {
    height: 15px;
    width: 15px;
}

::-webkit-scrollbar-thumb {
    border-radius: 5px;
    box-shadow: inset 0 0 6px rgba(0,0,0,0.6); 
    background-color: #DDDDDD;
}

/*overWrite user agent styleSheet*/
table {
    white-space: inherit;
    line-height: inherit;
    font-weight: inherit;
    font-size: inherit;
    font-style: inherit;
}

@media print {
    .page-break {
        page-break-after: always;
    }
}

/* 為了讓padding可以讓裡面長 */
* { 
  -webkit-box-sizing: border-box; /* Safari/Chrome, other WebKit */
  -moz-box-sizing: border-box;    /* Firefox, other Gecko */
  box-sizing: border-box;         /* Opera/IE 8+ */
 }

/*selection color*/
::selection{
  background: #009FCC;
}

.barcode {
	font-family: "Free 3 of 9";
}


臺灣新北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易字第315號
公  訴  人  臺灣新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蔡月娥










選任辯護人  楊軒廷律師
            王淨瑩律師
            金冠穎律師
上列被告因毀損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2年度偵字第72108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蔡月娥犯毀損他人物品罪，處拘役伍拾伍日，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事　實
一、蔡月娥於民國112年6月29日22時30分許，在新北市○○區○○路00巷00弄00號前，見卉心科技工程有限公司（下稱卉心公司）所有車牌號碼000-0000號自用小貨車停放該處，影響其房客出入，因而心生不滿，竟基於毀損之犯意，手持不詳利器，刺破前開車輛之左、右前輪，致該車輛之左、右前輪受損而不堪使用，足生損害於卉心公司。
二、案經卉心公司訴由新北市政府警察局蘆洲分局報告臺灣新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偵查起訴。
　　理　由
壹、證據能力部分：
　  按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陳述，雖不符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1至第159條之4之規定，而經當事人於審判程序同意作為證據，法院審酌該言詞陳述或書面陳述作成時之情況，認為適當者，亦得為證據；又當事人、代理人或辯護人於法院調查證據時，知有刑事訴訟法第159條第1項不得為證據之情形，而未於言詞辯論終結前聲明異議者，視為有前項之同意，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5定有明文。經查，檢察官、被告蔡月娥及其辯護人於本院審判程序時，均未曾對卷內供述證據之證據能力有所爭執，是本案供述證據部分視為同意作為證據，本院審酌各該證據作成或取得時狀況，並無顯不可信或違法取得等情況，且經本院依法踐行證據調查程序並認為適當，而有證據能力。至其餘資以認定本案犯罪事實之非供述證據，亦查無違反法定程序取得之情形，依刑事訴訟法第158條之4之反面解釋，亦有證據能力。至辯護人主張卷附監視器畫面未顯示拍攝時、地，有遭偽造之可能性，應認無證據能力等語，惟監視器畫面乃依機械之方式所留存之現場影像，並非供述證據，無傳聞法則適用，且對「被告是否有刺破本案車輛輪胎」之待證事實，具有相當之關聯性，應認有證據能力。
貳、實體部分：
　　訊據被告蔡月娥固坦承卷附監視器畫面中，在本案車輛旁之女子，為其本人，然矢口否認涉有何毀損犯行，辯稱；我沒有拿工具，也沒破壞該車之輪胎等語；辯護人則為被告辯護稱：本案監視器畫面並未顯示時間，無法證明係案發當天所拍攝，且依證人林義忠證述，其發現右前車輪遭破壞後，有特別巡視4個輪胎的狀況，豈有可能翌日才又發現左前車輪遭破壞？被告與告訴人間因停車問題而交惡，本案不排除係告訴人發現右前車輪遭毀損後，故意栽贓被告，且告訴人公司因車輛亂停導致與鄰居交惡，不能僅因被告曾經在告訴人車上放警告字條，就認本案係被告所為，本案罪證不足，請為被告無罪之諭知等語。經查：
一、證人林義忠於112年6月29日22時30分許，在新北市○○區○○路00巷00弄00號前，發現本案車輛右前車輪遭刺破，遂報警處理，警方到場時，在本案車輛前擋風玻璃上書有「再一次警告拒絕你車停放 當心漏氣」之警告紙板，係被告所放置，且本院勘驗筆錄附件中，在本案車輛旁之人，即為被告本人等節，為被告所不否認，核與證人林義忠於警詢、偵訊及本院審理時、證人楊育升及林振興於本院審理時證述之情節大致相符，並有112年6月30日BQM-8720輪胎損壞照片、現場監視器畫面，及本院勘驗筆錄各1份在卷可佐，此部分事實首堪認定。
二、被告及其辯護人雖以前詞置辯，惟查：
　㈠證人林義忠於本院審理時具結證稱：當天我將本案車輛停在案發地點，晚上加班結束要回家時，發現右前車輪沒氣，當時想到被告之前有說如果我再停在該處，會給我放氣，所以我自認倒楣就先自己充氣，沒辦法充氣才發現輪胎被刺破，所以就報警處理，警察到場後有拍照，並要求我們提供具體證據，方能提出告訴，還要我們提供監視器畫面，所以我們才調監視器畫面，隔天上班時，發現左前車輪也被刺破，有再通知警方到場處理等語（見本院卷第51頁至第63頁）。
　㈡證人即本案到場處理警員楊育昇於本院審理時具結證稱：112年6月29日23時55分許，證人林義忠打110報案，當時接獲通報，我是到場處理的警員，到場時，證人林義忠就跟我說本案車輛右前車輪被刺破，我當下看確實右前車輪有被刺破的痕跡，車子前擋風玻璃有放紙板，警告證人不要再把車停在該處，現場雖然有設置監視器，但是證人不是負責人，所以要等上班才能調監視器給我，隔天早上證人有再報警，說左前輪胎也被刺破，但是另外一個警員去現場處理，之後再移交給我，我到場時，只有針對右前車輪查看並拍照等語（見本院卷第152頁至第162頁）。
　㈢證人即本案修車技師林振興於本院審理時具結證稱：告訴人公司的車子都是交由我來維修、保養，本案車輛係告訴人公司會計通知開拖車拖回來維修，當時檢查前面兩輪都是側面破掉，通常正常情況都是正面破掉，而且沒遇過兩側輪胎同時側面破掉的，輪胎通常只有正面有鋼絲，側面沒有，所以側面很容易刺破，如果拿適當的利器，應該很快、不用費力就能瞬間刺破，本案車輛的輪胎都是側面破掉，所以不能補胎，只能更換，且輪胎遭刺破的深淺不小，所以漏氣的時間不一定一樣等語（見本院卷第165頁至第180頁）。
　㈣是證人林義忠、楊育昇、林振興等人上開證述，互核大致相符，且無矛盾之處，並有卷附112年6月30日BQM-8720輪胎損壞照片及現場監視器畫面各1份（見偵卷第15頁至第20頁）在卷可佐，則衡諸本件被告所涉毀損罪之法定刑最重為2年以下有期徒刑，然證人林義忠於本院審理時之證詞均經具結，而偽證罪之刑責為有期徒刑7年以下，其法定刑顯較毀損罪重，且證人林義忠於發現當時立即報警處理，而其所指述輪胎遭破壞及發現輪胎遭破壞後之處理方式，亦與證人楊育昇、林振興證述之情節相符。佐以本院勘驗卷附監視器畫面之結果（見本院卷第49頁至第51頁、第75頁至第79頁）：
　　⒈於畫面顯示時間00：09至00：12間，畫面一開始一樓大門呈現開啟狀態，並未見被告有走動身影，於畫面顯示時間00：11時，被告從車輛前方出現，並往本案車輛左前車輪靠近；於畫面顯示時間00：13至00：20時，可見被告將手伸進本案車輛左前車輪處，雙手放在車輪上，身體前後晃動，疑似有將物品拔出的動作；於畫面顯示時間00：21至00：33間，被告右手疑似持不明物體，並退至路中看著本案車輛數秒後，於畫面顯示時間00：34至00：40間，被告移動至本案車輛左前方，並往右邊觀看後，於畫面顯示時間00：41時，進入開啟的大門並上樓。
　　⒉由上開勘驗筆錄及影片截圖可知，被告確實有靠近本案車輛，且有手持不明物體，將手伸進左前車輪處，並有疑似將物品拔出的動作，被告雖辯稱其當時是嘗試要洩氣，然被告當時將手伸進車輛左前車輪處，並將雙手放在車輪上，身體前後晃動之動作，與轉開閥門洩氣的動作明顯不符，是被告此部分所辯，尚難採信。至辯護人為被告辯護稱本案告訴人所提供監視器畫面，上無明確時間，無從判斷即為本案發生時間等語，然查，卷附監視器光碟，係證人林義忠報警後，經到場警員楊育昇要求，方才於上班日調閱後，提供予警方，而非證人林義忠事先備妥，此部分業據證人林義忠、楊育昇到庭證述明確，且觀諸卷附監視器影片截圖，可知被告為上開行為時，本案車輛右後方，有一斜放之機車，而112年6月30日凌晨，警員楊育昇到場處理時，該機車仍停放在原處，角度、位置均與監視器影片截圖相符，此有警員楊育昇當場所拍照片及卷附監視器影片截圖各1份（見偵卷第15頁、本院卷第75頁至第79頁）在卷可考，是在無其他事證足認扣案監視器影片並非案發當天所拍攝下，自難遽認辯護人此部分辯詞可採。是綜合上開事證，堪認本案車輛左、右前車輪，均係被告持不詳利器刺破可明。
　㈤綜上，本案事證明確，被告犯行堪以認定，應依法論科。
三、論罪科刑：
　㈠論罪：
　　公訴意旨認被告蔡月娥僅毀損本案車輛左前車輪，而未起訴被告同時亦有毀損本案車輛右前車輪之犯行，然此部分事實業經本院認定如前，在此不贅。又衡諸被告於密切時間內，毀損本案車輛右前車輪，因與被告上開經起訴之毀損本案車輛左前車輪之行為，具有一罪之關係，應為起訴效力所及，即起訴範圍擴張，依刑事訴訟法第267條規定，本院自得併予審理，又前揭事實擴張之部分，業經本院於113年9月26日審理時當庭告知，並諭知就此部分應一併辯混（見本院卷第149頁），是無礙於被告訴訟上防禦權之行使，先予敘明。是核被告所為，係犯刑法第354條之毀損罪。
　㈡科刑：
　　爰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審酌被告僅因停車糾紛，不思理性解決，恣意破壞告訴人所有本案車輛左、右前車輪，致令不堪使用，所為實有不該，兼衡其素行（見卷附臺灣高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表）、於本院自陳之智識程度及家庭經濟狀況，暨衡其犯罪目的、手段、情節、其行為所造成之損害程度、被告犯後始終否認犯行，飾詞矯飾，且未賠償告訴人所受損害，亦未獲得其諒解之犯後態度等一切情狀，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並諭知罰金如易服勞役之折算標準。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299條第1項前段，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周彥憑提起公訴，檢察官陳建勳、鄭存慈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21 　日
　　　　　　　　　刑事第一庭　法　官  鄭淳予
上列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敘明上訴理由，向本院提出上訴狀 (應附繕本) ，上訴於臺灣高等法院。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切勿逕送上級法院」。
　　　　　　　　　　　　　　　書記官　汪承翰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日
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全文：　
中華民國刑法第354條
毀棄、損壞前二條以外之他人之物或致令不堪用，足以生損害於公眾或他人者，處二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一萬五千元以下罰金。

臺灣新北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易字第315號
公  訴  人  臺灣新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蔡月娥





選任辯護人  楊軒廷律師
            王淨瑩律師
            金冠穎律師
上列被告因毀損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2年度偵字第72108
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蔡月娥犯毀損他人物品罪，處拘役伍拾伍日，如易科罰金，以新
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事　實
一、蔡月娥於民國112年6月29日22時30分許，在新北市○○區○○路
    00巷00弄00號前，見卉心科技工程有限公司（下稱卉心公司
    ）所有車牌號碼000-0000號自用小貨車停放該處，影響其房
    客出入，因而心生不滿，竟基於毀損之犯意，手持不詳利器
    ，刺破前開車輛之左、右前輪，致該車輛之左、右前輪受損
    而不堪使用，足生損害於卉心公司。
二、案經卉心公司訴由新北市政府警察局蘆洲分局報告臺灣新北
    地方檢察署檢察官偵查起訴。
　　理　由
壹、證據能力部分：
　  按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陳述，雖不符刑事訴訟法第159
    條之1至第159條之4之規定，而經當事人於審判程序同意作
    為證據，法院審酌該言詞陳述或書面陳述作成時之情況，認
    為適當者，亦得為證據；又當事人、代理人或辯護人於法院
    調查證據時，知有刑事訴訟法第159條第1項不得為證據之情
    形，而未於言詞辯論終結前聲明異議者，視為有前項之同意
    ，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5定有明文。經查，檢察官、被告蔡
    月娥及其辯護人於本院審判程序時，均未曾對卷內供述證據
    之證據能力有所爭執，是本案供述證據部分視為同意作為證
    據，本院審酌各該證據作成或取得時狀況，並無顯不可信或
    違法取得等情況，且經本院依法踐行證據調查程序並認為適
    當，而有證據能力。至其餘資以認定本案犯罪事實之非供述
    證據，亦查無違反法定程序取得之情形，依刑事訴訟法第15
    8條之4之反面解釋，亦有證據能力。至辯護人主張卷附監視
    器畫面未顯示拍攝時、地，有遭偽造之可能性，應認無證據
    能力等語，惟監視器畫面乃依機械之方式所留存之現場影像
    ，並非供述證據，無傳聞法則適用，且對「被告是否有刺破
    本案車輛輪胎」之待證事實，具有相當之關聯性，應認有證
    據能力。
貳、實體部分：
　　訊據被告蔡月娥固坦承卷附監視器畫面中，在本案車輛旁之
    女子，為其本人，然矢口否認涉有何毀損犯行，辯稱；我沒
    有拿工具，也沒破壞該車之輪胎等語；辯護人則為被告辯護
    稱：本案監視器畫面並未顯示時間，無法證明係案發當天所
    拍攝，且依證人林義忠證述，其發現右前車輪遭破壞後，有
    特別巡視4個輪胎的狀況，豈有可能翌日才又發現左前車輪
    遭破壞？被告與告訴人間因停車問題而交惡，本案不排除係
    告訴人發現右前車輪遭毀損後，故意栽贓被告，且告訴人公
    司因車輛亂停導致與鄰居交惡，不能僅因被告曾經在告訴人
    車上放警告字條，就認本案係被告所為，本案罪證不足，請
    為被告無罪之諭知等語。經查：
一、證人林義忠於112年6月29日22時30分許，在新北市○○區○○路
    00巷00弄00號前，發現本案車輛右前車輪遭刺破，遂報警處
    理，警方到場時，在本案車輛前擋風玻璃上書有「再一次警
    告拒絕你車停放 當心漏氣」之警告紙板，係被告所放置，
    且本院勘驗筆錄附件中，在本案車輛旁之人，即為被告本人
    等節，為被告所不否認，核與證人林義忠於警詢、偵訊及本
    院審理時、證人楊育升及林振興於本院審理時證述之情節大
    致相符，並有112年6月30日BQM-8720輪胎損壞照片、現場監
    視器畫面，及本院勘驗筆錄各1份在卷可佐，此部分事實首
    堪認定。
二、被告及其辯護人雖以前詞置辯，惟查：
　㈠證人林義忠於本院審理時具結證稱：當天我將本案車輛停在
    案發地點，晚上加班結束要回家時，發現右前車輪沒氣，當
    時想到被告之前有說如果我再停在該處，會給我放氣，所以
    我自認倒楣就先自己充氣，沒辦法充氣才發現輪胎被刺破，
    所以就報警處理，警察到場後有拍照，並要求我們提供具體
    證據，方能提出告訴，還要我們提供監視器畫面，所以我們
    才調監視器畫面，隔天上班時，發現左前車輪也被刺破，有
    再通知警方到場處理等語（見本院卷第51頁至第63頁）。
　㈡證人即本案到場處理警員楊育昇於本院審理時具結證稱：112
    年6月29日23時55分許，證人林義忠打110報案，當時接獲通
    報，我是到場處理的警員，到場時，證人林義忠就跟我說本
    案車輛右前車輪被刺破，我當下看確實右前車輪有被刺破的
    痕跡，車子前擋風玻璃有放紙板，警告證人不要再把車停在
    該處，現場雖然有設置監視器，但是證人不是負責人，所以
    要等上班才能調監視器給我，隔天早上證人有再報警，說左
    前輪胎也被刺破，但是另外一個警員去現場處理，之後再移
    交給我，我到場時，只有針對右前車輪查看並拍照等語（見
    本院卷第152頁至第162頁）。
　㈢證人即本案修車技師林振興於本院審理時具結證稱：告訴人
    公司的車子都是交由我來維修、保養，本案車輛係告訴人公
    司會計通知開拖車拖回來維修，當時檢查前面兩輪都是側面
    破掉，通常正常情況都是正面破掉，而且沒遇過兩側輪胎同
    時側面破掉的，輪胎通常只有正面有鋼絲，側面沒有，所以
    側面很容易刺破，如果拿適當的利器，應該很快、不用費力
    就能瞬間刺破，本案車輛的輪胎都是側面破掉，所以不能補
    胎，只能更換，且輪胎遭刺破的深淺不小，所以漏氣的時間
    不一定一樣等語（見本院卷第165頁至第180頁）。
　㈣是證人林義忠、楊育昇、林振興等人上開證述，互核大致相
    符，且無矛盾之處，並有卷附112年6月30日BQM-8720輪胎損
    壞照片及現場監視器畫面各1份（見偵卷第15頁至第20頁）
    在卷可佐，則衡諸本件被告所涉毀損罪之法定刑最重為2年
    以下有期徒刑，然證人林義忠於本院審理時之證詞均經具結
    ，而偽證罪之刑責為有期徒刑7年以下，其法定刑顯較毀損
    罪重，且證人林義忠於發現當時立即報警處理，而其所指述
    輪胎遭破壞及發現輪胎遭破壞後之處理方式，亦與證人楊育
    昇、林振興證述之情節相符。佐以本院勘驗卷附監視器畫面
    之結果（見本院卷第49頁至第51頁、第75頁至第79頁）：
　　⒈於畫面顯示時間00：09至00：12間，畫面一開始一樓大門
      呈現開啟狀態，並未見被告有走動身影，於畫面顯示時間
      00：11時，被告從車輛前方出現，並往本案車輛左前車輪
      靠近；於畫面顯示時間00：13至00：20時，可見被告將手
      伸進本案車輛左前車輪處，雙手放在車輪上，身體前後晃
      動，疑似有將物品拔出的動作；於畫面顯示時間00：21至
      00：33間，被告右手疑似持不明物體，並退至路中看著本
      案車輛數秒後，於畫面顯示時間00：34至00：40間，被告
      移動至本案車輛左前方，並往右邊觀看後，於畫面顯示時
      間00：41時，進入開啟的大門並上樓。
　　⒉由上開勘驗筆錄及影片截圖可知，被告確實有靠近本案車
      輛，且有手持不明物體，將手伸進左前車輪處，並有疑似
      將物品拔出的動作，被告雖辯稱其當時是嘗試要洩氣，然
      被告當時將手伸進車輛左前車輪處，並將雙手放在車輪上
      ，身體前後晃動之動作，與轉開閥門洩氣的動作明顯不符
      ，是被告此部分所辯，尚難採信。至辯護人為被告辯護稱
      本案告訴人所提供監視器畫面，上無明確時間，無從判斷
      即為本案發生時間等語，然查，卷附監視器光碟，係證人
      林義忠報警後，經到場警員楊育昇要求，方才於上班日調
      閱後，提供予警方，而非證人林義忠事先備妥，此部分業
      據證人林義忠、楊育昇到庭證述明確，且觀諸卷附監視器
      影片截圖，可知被告為上開行為時，本案車輛右後方，有
      一斜放之機車，而112年6月30日凌晨，警員楊育昇到場處
      理時，該機車仍停放在原處，角度、位置均與監視器影片
      截圖相符，此有警員楊育昇當場所拍照片及卷附監視器影
      片截圖各1份（見偵卷第15頁、本院卷第75頁至第79頁）
      在卷可考，是在無其他事證足認扣案監視器影片並非案發
      當天所拍攝下，自難遽認辯護人此部分辯詞可採。是綜合
      上開事證，堪認本案車輛左、右前車輪，均係被告持不詳
      利器刺破可明。
　㈤綜上，本案事證明確，被告犯行堪以認定，應依法論科。
三、論罪科刑：
　㈠論罪：
　　公訴意旨認被告蔡月娥僅毀損本案車輛左前車輪，而未起訴
    被告同時亦有毀損本案車輛右前車輪之犯行，然此部分事實
    業經本院認定如前，在此不贅。又衡諸被告於密切時間內，
    毀損本案車輛右前車輪，因與被告上開經起訴之毀損本案車
    輛左前車輪之行為，具有一罪之關係，應為起訴效力所及，
    即起訴範圍擴張，依刑事訴訟法第267條規定，本院自得併
    予審理，又前揭事實擴張之部分，業經本院於113年9月26日
    審理時當庭告知，並諭知就此部分應一併辯混（見本院卷第
    149頁），是無礙於被告訴訟上防禦權之行使，先予敘明。
    是核被告所為，係犯刑法第354條之毀損罪。
　㈡科刑：
　　爰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審酌被告僅因停車糾紛，不思理
    性解決，恣意破壞告訴人所有本案車輛左、右前車輪，致令
    不堪使用，所為實有不該，兼衡其素行（見卷附臺灣高等法
    院被告前案紀錄表）、於本院自陳之智識程度及家庭經濟狀
    況，暨衡其犯罪目的、手段、情節、其行為所造成之損害程
    度、被告犯後始終否認犯行，飾詞矯飾，且未賠償告訴人所
    受損害，亦未獲得其諒解之犯後態度等一切情狀，量處如主
    文所示之刑，並諭知罰金如易服勞役之折算標準。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299條第1項前段，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周彥憑提起公訴，檢察官陳建勳、鄭存慈到庭執行
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21 　日
　　　　　　　　　刑事第一庭　法　官  鄭淳予
上列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敘明上訴理由，向本院提
出上訴狀 (應附繕本) ，上訴於臺灣高等法院。其未敘述上訴理
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切勿逕送
上級法院」。
　　　　　　　　　　　　　　　書記官　汪承翰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日
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全文：　
中華民國刑法第354條
毀棄、損壞前二條以外之他人之物或致令不堪用，足以生損害於
公眾或他人者，處二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一萬五千元以下罰
金。



臺灣新北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易字第315號
公  訴  人  臺灣新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蔡月娥





選任辯護人  楊軒廷律師
            王淨瑩律師
            金冠穎律師
上列被告因毀損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2年度偵字第72108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蔡月娥犯毀損他人物品罪，處拘役伍拾伍日，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事　實
一、蔡月娥於民國112年6月29日22時30分許，在新北市○○區○○路00巷00弄00號前，見卉心科技工程有限公司（下稱卉心公司）所有車牌號碼000-0000號自用小貨車停放該處，影響其房客出入，因而心生不滿，竟基於毀損之犯意，手持不詳利器，刺破前開車輛之左、右前輪，致該車輛之左、右前輪受損而不堪使用，足生損害於卉心公司。
二、案經卉心公司訴由新北市政府警察局蘆洲分局報告臺灣新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偵查起訴。
　　理　由
壹、證據能力部分：
　  按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陳述，雖不符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1至第159條之4之規定，而經當事人於審判程序同意作為證據，法院審酌該言詞陳述或書面陳述作成時之情況，認為適當者，亦得為證據；又當事人、代理人或辯護人於法院調查證據時，知有刑事訴訟法第159條第1項不得為證據之情形，而未於言詞辯論終結前聲明異議者，視為有前項之同意，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5定有明文。經查，檢察官、被告蔡月娥及其辯護人於本院審判程序時，均未曾對卷內供述證據之證據能力有所爭執，是本案供述證據部分視為同意作為證據，本院審酌各該證據作成或取得時狀況，並無顯不可信或違法取得等情況，且經本院依法踐行證據調查程序並認為適當，而有證據能力。至其餘資以認定本案犯罪事實之非供述證據，亦查無違反法定程序取得之情形，依刑事訴訟法第158條之4之反面解釋，亦有證據能力。至辯護人主張卷附監視器畫面未顯示拍攝時、地，有遭偽造之可能性，應認無證據能力等語，惟監視器畫面乃依機械之方式所留存之現場影像，並非供述證據，無傳聞法則適用，且對「被告是否有刺破本案車輛輪胎」之待證事實，具有相當之關聯性，應認有證據能力。
貳、實體部分：
　　訊據被告蔡月娥固坦承卷附監視器畫面中，在本案車輛旁之女子，為其本人，然矢口否認涉有何毀損犯行，辯稱；我沒有拿工具，也沒破壞該車之輪胎等語；辯護人則為被告辯護稱：本案監視器畫面並未顯示時間，無法證明係案發當天所拍攝，且依證人林義忠證述，其發現右前車輪遭破壞後，有特別巡視4個輪胎的狀況，豈有可能翌日才又發現左前車輪遭破壞？被告與告訴人間因停車問題而交惡，本案不排除係告訴人發現右前車輪遭毀損後，故意栽贓被告，且告訴人公司因車輛亂停導致與鄰居交惡，不能僅因被告曾經在告訴人車上放警告字條，就認本案係被告所為，本案罪證不足，請為被告無罪之諭知等語。經查：
一、證人林義忠於112年6月29日22時30分許，在新北市○○區○○路00巷00弄00號前，發現本案車輛右前車輪遭刺破，遂報警處理，警方到場時，在本案車輛前擋風玻璃上書有「再一次警告拒絕你車停放 當心漏氣」之警告紙板，係被告所放置，且本院勘驗筆錄附件中，在本案車輛旁之人，即為被告本人等節，為被告所不否認，核與證人林義忠於警詢、偵訊及本院審理時、證人楊育升及林振興於本院審理時證述之情節大致相符，並有112年6月30日BQM-8720輪胎損壞照片、現場監視器畫面，及本院勘驗筆錄各1份在卷可佐，此部分事實首堪認定。
二、被告及其辯護人雖以前詞置辯，惟查：
　㈠證人林義忠於本院審理時具結證稱：當天我將本案車輛停在案發地點，晚上加班結束要回家時，發現右前車輪沒氣，當時想到被告之前有說如果我再停在該處，會給我放氣，所以我自認倒楣就先自己充氣，沒辦法充氣才發現輪胎被刺破，所以就報警處理，警察到場後有拍照，並要求我們提供具體證據，方能提出告訴，還要我們提供監視器畫面，所以我們才調監視器畫面，隔天上班時，發現左前車輪也被刺破，有再通知警方到場處理等語（見本院卷第51頁至第63頁）。
　㈡證人即本案到場處理警員楊育昇於本院審理時具結證稱：112年6月29日23時55分許，證人林義忠打110報案，當時接獲通報，我是到場處理的警員，到場時，證人林義忠就跟我說本案車輛右前車輪被刺破，我當下看確實右前車輪有被刺破的痕跡，車子前擋風玻璃有放紙板，警告證人不要再把車停在該處，現場雖然有設置監視器，但是證人不是負責人，所以要等上班才能調監視器給我，隔天早上證人有再報警，說左前輪胎也被刺破，但是另外一個警員去現場處理，之後再移交給我，我到場時，只有針對右前車輪查看並拍照等語（見本院卷第152頁至第162頁）。
　㈢證人即本案修車技師林振興於本院審理時具結證稱：告訴人公司的車子都是交由我來維修、保養，本案車輛係告訴人公司會計通知開拖車拖回來維修，當時檢查前面兩輪都是側面破掉，通常正常情況都是正面破掉，而且沒遇過兩側輪胎同時側面破掉的，輪胎通常只有正面有鋼絲，側面沒有，所以側面很容易刺破，如果拿適當的利器，應該很快、不用費力就能瞬間刺破，本案車輛的輪胎都是側面破掉，所以不能補胎，只能更換，且輪胎遭刺破的深淺不小，所以漏氣的時間不一定一樣等語（見本院卷第165頁至第180頁）。
　㈣是證人林義忠、楊育昇、林振興等人上開證述，互核大致相符，且無矛盾之處，並有卷附112年6月30日BQM-8720輪胎損壞照片及現場監視器畫面各1份（見偵卷第15頁至第20頁）在卷可佐，則衡諸本件被告所涉毀損罪之法定刑最重為2年以下有期徒刑，然證人林義忠於本院審理時之證詞均經具結，而偽證罪之刑責為有期徒刑7年以下，其法定刑顯較毀損罪重，且證人林義忠於發現當時立即報警處理，而其所指述輪胎遭破壞及發現輪胎遭破壞後之處理方式，亦與證人楊育昇、林振興證述之情節相符。佐以本院勘驗卷附監視器畫面之結果（見本院卷第49頁至第51頁、第75頁至第79頁）：
　　⒈於畫面顯示時間00：09至00：12間，畫面一開始一樓大門呈現開啟狀態，並未見被告有走動身影，於畫面顯示時間00：11時，被告從車輛前方出現，並往本案車輛左前車輪靠近；於畫面顯示時間00：13至00：20時，可見被告將手伸進本案車輛左前車輪處，雙手放在車輪上，身體前後晃動，疑似有將物品拔出的動作；於畫面顯示時間00：21至00：33間，被告右手疑似持不明物體，並退至路中看著本案車輛數秒後，於畫面顯示時間00：34至00：40間，被告移動至本案車輛左前方，並往右邊觀看後，於畫面顯示時間00：41時，進入開啟的大門並上樓。
　　⒉由上開勘驗筆錄及影片截圖可知，被告確實有靠近本案車輛，且有手持不明物體，將手伸進左前車輪處，並有疑似將物品拔出的動作，被告雖辯稱其當時是嘗試要洩氣，然被告當時將手伸進車輛左前車輪處，並將雙手放在車輪上，身體前後晃動之動作，與轉開閥門洩氣的動作明顯不符，是被告此部分所辯，尚難採信。至辯護人為被告辯護稱本案告訴人所提供監視器畫面，上無明確時間，無從判斷即為本案發生時間等語，然查，卷附監視器光碟，係證人林義忠報警後，經到場警員楊育昇要求，方才於上班日調閱後，提供予警方，而非證人林義忠事先備妥，此部分業據證人林義忠、楊育昇到庭證述明確，且觀諸卷附監視器影片截圖，可知被告為上開行為時，本案車輛右後方，有一斜放之機車，而112年6月30日凌晨，警員楊育昇到場處理時，該機車仍停放在原處，角度、位置均與監視器影片截圖相符，此有警員楊育昇當場所拍照片及卷附監視器影片截圖各1份（見偵卷第15頁、本院卷第75頁至第79頁）在卷可考，是在無其他事證足認扣案監視器影片並非案發當天所拍攝下，自難遽認辯護人此部分辯詞可採。是綜合上開事證，堪認本案車輛左、右前車輪，均係被告持不詳利器刺破可明。
　㈤綜上，本案事證明確，被告犯行堪以認定，應依法論科。
三、論罪科刑：
　㈠論罪：
　　公訴意旨認被告蔡月娥僅毀損本案車輛左前車輪，而未起訴被告同時亦有毀損本案車輛右前車輪之犯行，然此部分事實業經本院認定如前，在此不贅。又衡諸被告於密切時間內，毀損本案車輛右前車輪，因與被告上開經起訴之毀損本案車輛左前車輪之行為，具有一罪之關係，應為起訴效力所及，即起訴範圍擴張，依刑事訴訟法第267條規定，本院自得併予審理，又前揭事實擴張之部分，業經本院於113年9月26日審理時當庭告知，並諭知就此部分應一併辯混（見本院卷第149頁），是無礙於被告訴訟上防禦權之行使，先予敘明。是核被告所為，係犯刑法第354條之毀損罪。
　㈡科刑：
　　爰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審酌被告僅因停車糾紛，不思理性解決，恣意破壞告訴人所有本案車輛左、右前車輪，致令不堪使用，所為實有不該，兼衡其素行（見卷附臺灣高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表）、於本院自陳之智識程度及家庭經濟狀況，暨衡其犯罪目的、手段、情節、其行為所造成之損害程度、被告犯後始終否認犯行，飾詞矯飾，且未賠償告訴人所受損害，亦未獲得其諒解之犯後態度等一切情狀，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並諭知罰金如易服勞役之折算標準。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299條第1項前段，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周彥憑提起公訴，檢察官陳建勳、鄭存慈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21 　日
　　　　　　　　　刑事第一庭　法　官  鄭淳予
上列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敘明上訴理由，向本院提出上訴狀 (應附繕本) ，上訴於臺灣高等法院。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切勿逕送上級法院」。
　　　　　　　　　　　　　　　書記官　汪承翰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日
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全文：　
中華民國刑法第354條
毀棄、損壞前二條以外之他人之物或致令不堪用，足以生損害於公眾或他人者，處二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一萬五千元以下罰金。


